
工 会

梧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转发 《中华全国总

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

政策的通知》及 《自治区总工会办公室关于

明确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操作流程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总工会,市总各直管基层工会:

现将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转发 〈中华全国总工会

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〉的通知》

及 《自治区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明确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

操作流程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,并根据文件精神

开展相关工作,具体要求如下:

一、县 (市 )J总 工会于 7月 25日 前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

录入工会经费管理系统,并将完成此项工作的情况汇报市总工

会。

二、符合工会经费退返政策,且工会经费通过税务代收拨

缴到市总工会的小微企业,请于 6月 15日 前将 《广西小微企业

工会经费全额退返申请表》、上年度财务报表、上年度工资发放

表、营业执照、批准减免税费资料、政府部门及银行等其他证



明属于小微企业的资料交到市J总 工会财务部 (涉反单位江件、

资料原件的,可复印加盖公章,但需带原件现场复核,其他材

料均需加盖公章。地址:梧州市长洲区冬湖路 1号市总工会 10

楼 1006室 ,联系人:徐家芬 欧佳欣 电话:6016318)。

附件 1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转发 〈中华全国总工

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

通知〉的通知》

2.《 自治区J总 工会办公室关于明确小微企业工会经费

全额返还操作流程的通知》

3.广西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退返申请审批表

梧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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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总 工 会

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转发 

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 

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总工会，区直企事业工会：

现 将 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

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 字 〔2019〕3 2号 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 

行。请各市、县 （区）总工会和区直企事业工会根据文件精神 

开展相关工作，具体操作流程，另文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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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厅 字 〔2019〕3 2 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实施小微企业 

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、中国 

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、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，中央和国 

家机关工会联合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 

署，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，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规范 
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使用管理，现就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 

额返还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小微企业划型标准

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界定标准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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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 2011年 6 月 1 8 日印发 

的 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 （工 信 部 联 企 业 〔2011〕300 

号）确定的小微企业划型标准。

二、 明确支持政策实施时限

根据中国工会十七大对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总体部署和 

工作安排，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的支持政策实 

施时限，自2020年 1 月 1 日起，至 2021年 1 2月 3 1 日止。全 

国总工会将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经费收缴改革的进展 

情况确定支持政策的后续时限。

三、 规范全额返还操作流程

建立工会组织的小微企业要按照《工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 

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 % 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。上级 

工会要建立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台账，健全管理制度，落 

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政策，定期全额返还其缴交的 

工会经费。

暂未建立工会组织已缴交建会筹备金的小微企业，上级 

工会要建立建会筹备金收缴台账，详细记录缴交建会筹备金 

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，加大建会工作力度，积极组织小微企 

业职工开展各类活动，确保未建会小微企业建会筹备金规范使 

用。小微企业工会组建后，要全额返还其建会筹备金佘额部分。

四、 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的指导服务

上级工会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的指导，加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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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《工会法》和 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的宣传力度， 

定期开展针对小微企业的工会财务知识培训，通过编制财务 

制度汇编、操作手册、案例课程等多种方式，运用工会网站、 

微信公众号、小程序等手段，加强资源共享和合作，有效促 

进小微企业工会建起来、转起来、活起来。

上级工会要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，解决小微企业工 

会财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，为小微企业工会独立开设工会经 

费银行账户、独立进行财务核算提供指导服务；对暂不具备 

独立核算条件的小微企业工会，上级工会可实行“上代下” 

财务集中核算模式，所需工作经费由上级工会解决；建立健 

全小微企业工会报账制度，定期向小微企业通报工会经费收 

支情况；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预（决）算工作的指导，不 

断扩大小微企业工会预（决）算工作覆盖面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省级工会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。 

本通知发布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，应 

依据本通知精神予以规范。同时，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

支持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支持政策落地见效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

2019年 1 2月 3 1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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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办 公 厅 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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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广西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退返申请表 

企业名称 （盖章）       填表日期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万元 

信用代码证号  

所属

行业 

1.农、林、牧、渔业□,2.工业□, 

3.建筑业□,4.批发业□，5.零售业□, 

6.交通运输业□,7.仓储业□, 

8.邮政业□,9.住宿业□10.餐饮业□ 

11.信息传输业□,12.软件和信息技术服

务业□13.房地产开发经营□, 

14.物业管理□,15.商务服务业□, 

16.其他未列明行业□ 

从业人数  

资产总额  

年营业收入  

企业提供资料 

上年度财务报表□ 

年度工资发放表□ 

批准减免税费资料□ 

银行等其它证明资料□ 

企业

建会 

是□ 

否□ 

开户行  

基层工会户名  

账号  

上级工会 

财务部审核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上级工会 

意见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

 

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上级工会财务

部门系统设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备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企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企业经办人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 

填报说明： 

1.表格中数据要与当年上报统计部门一致。 

2.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为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确定。 

3. 上级主管总工会应为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总工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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